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的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2001/12/12 

【生效日期】2002/0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防止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传入、

传出国境，保护各自国内农、牧、渔业生产安全和人体健康，加强两国在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领域

的合作，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动物”指饲养、野生的活动物，如牛、羊、猪、马、骆驼、驴及其杂交后代，禽、野生动物、

鱼、蚕、蜂、宠物和实验室动物等。  

（二）“动物产品”指来源于动物未经加工或虽经加工但仍有可能造成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的动

物产品和用于动物饲料的动物产品。  

（三）“动物遗传材料”指动物的冷冻精液、新鲜或冷冻胚胎和用于动物繁育的其它任何生物产品；  

（四）“动物检疫证书”指参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模式证书所制定的证书。  

第二条  

缔约双方愿意合作并采取措施，防止因动物、动物遗传材料、动物产品、动物饲料及其它检疫物和

可能携带病原的货物、物品及运输工具、包装物、装载容器等入境、出境和过境将动物传染病和寄

生虫病从缔约一方境内传到缔约另一方境内。  

第三条  



一、缔约双方将分别由两国各自授权机关协商和签署有关动物、动物遗传材料、动物产品、动物饲

料及其它检疫物和可能携带病原的货物、物品入境、出境、过境的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并确认

和交换有关动物检疫和兽医卫生证书样本。  

二、缔约双方签署的有关议定书将作为本协定的附件，成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条  

从缔约一方境内向缔约另一方境内出口的动物、动物遗传材料、动物产品、动物饲料和可能携带病

原的其它货物、物品必须符合输入方的动物检疫和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缔约双方签

署的有关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并附有由出口一方官方兽医签发的动物检疫证书或兽医卫生证书

正本。动物检疫证书或兽医卫生证书必须用英文和本国官方语言写成。  

第五条  

一、缔约一方有权依照本国的动物检疫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从缔约另一方境内输入的动物、动物

遗传材料、动物产品、动物饲料及其它检疫物实施检疫。发现问题时有权进行检疫处理。  

二、缔约一方在检疫过程中如发现检疫对象携带病原和其它有害生物，或不符合本国动物检疫和卫

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或本协定有关规定的情况，应及时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六条  

为加强在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领域的行政管理、科学技术和信息方面的合作，缔约双方：  

（一）及时互相通报在其境内发生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规定的Ａ类动物传染病名称、发病

动物种类、数量、发病地点、诊断及采取控制疾病措施等详细情况；  

（二）交换官方动物疫情月报，通报在各自领土内发生的ＯＩＥ规定的Ｂ类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的情况；  

（三）相互通报为防止在邻国发生的ＯＩＥ规定的Ａ类动物传染病的传入而采取的防治措施；  

（四）开展国家动物检疫或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管理经验；  



（五）采取举办研讨会等形式，开展动物检疫技术及兽医学术交流；  

（六）交换动物检疫及兽医法律、法规信息及兽医学杂志、有关出版物。  

第七条  

双方执行本协定的机构分别是：  

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缅方：  

缅甸联邦畜牧水产部  

第八条  

实施本协定所涉及的费用，按下述途径解决：  

（一）两国动物检疫或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就实施本协定或交流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管理经验进

行的互访，或缔约方邀请缔约另一方的专家或科研人员参加研讨会及其它科学会议，原则上由派出

一方负担国际旅费，接待方负担在其国内的食、宿、交通等费用。上述费用也可由双方协商解决。  

（二）交换信息、杂志、出版物的费用由寄出国承担。  

第九条  

一、缔约双方在解释和实施本协定时出现的争议将由缔约双方负责本协定的执行机关协商解决。  

二、如按本条第一款协商未达成谅解可由缔约双方成立的混合委员会讨论解决。混合委员会由缔约

双方各三名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在接到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后三十天内召开会议，并轮流由双方

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主持会议。  



三、混合委员会仍难以解决的问题可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十条  

本协定不影响缔约双方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本协定将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法律程序，并相互通知６０日内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三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至少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

自动延长三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在缅甸仰光签订，每份用中文、缅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字同等

作准，在解释存在异议时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缅  甸  联  邦  政  府 

      代          表                代              表 

        农业部部长                  畜牧水产部部长 

          杜青林                      貌貌登准将 

        （签  字）                    （签  字） 

 


